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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举报”

今年秋天，长兴县一片老小区一座待

拆的大院里，突然多了很多进进出出的轿

车，走近还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如果留心观

察，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地下加油点。“这

万一要是爆炸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让

附近群众每天提心吊胆。

11月13日晚上，长兴县公安局就收到了

一条匿名举报信息——事情很紧急，急急急！

信息里就举报了地下加油点的具体位置。

14日凌晨时分，长兴县副县长、公安

局长盛洪卫带队至该小区开展线索核查。

他们通过现场观察，发现这里是一个即将

拆迁的院子，里面还租住着不少居民。院

子里停着一辆商务车，乍一看没什么问题，

但直到有一辆私家车开进了院子——

只见商务车上的人打开后备厢，拉出

一把油枪，塞进了私家车的加油口。没多

久后，私家车开出了院子。而这个加油点

里，没有任何消防和安保措施。

种种现状让长兴警方确认，这是一个

非法的地下加油点。专案组通过隐蔽侦

查、视频追踪，迅速查明举报人所反映的加

油点人员身份为周某和徐某。

两天卖出4吨汽油

地下加油点的汽油，从哪来的呢？

经过循线侦查，警方发现，每隔２天，

周某和徐某就要开着商务车到长兴县某小

学东边的停车场，然后再开回院子。那个

停车场，正是他们“交易”的地方。他们的

上家是蒋某元和闵某彬。

１天后，也就是15日这天，恰好是周

某去加油的日子，长兴警方决定趁机收网

抓捕。当警方冲入现场时，一辆油罐车正

在卸油，边上还停着３辆非法改装的加油

车。警方现场抓获闵某彬等８名犯罪嫌疑

人，现场扣押涉案汽油４吨。

两天就要加４吨汽油，能有这么大的

需求？原来，一开始他们的油也没人知道，

为了拓展生意，闵某彬等人让下家去向“滴

滴”司机进行推销，他们比正规加油站便宜

１元每升，也就是说加一次油能便宜50元

左右。靠这样口口相传，闵某彬等人的生

意逐渐好了起来。

警方连夜突审，查明了闵某彬等人的

汽油，是通过嘉善的“中介人”杨某买的。

当晚，警方便赶赴嘉善，成功抓获杨某。

据杨某交代，他是向舟山华麟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所购，这家公司的厂房位于长

兴，是原某能源有限公司的。11月16日

中午，警方在该厂房内抓获华麟公司负责

人黄某某、金某、徐某3名犯罪嫌疑人，并

查扣涉案成品油200余吨。

披着“保护壳”的“正规”公司

这家公司，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家“正

规”公司，但调查这家公司的“变迁史”，警

方便发现其中暗藏机密。

2016年3月份开始，黄某某等人成立舟

山滨源石油化工公司，并租用位于长兴县洪

桥镇原某能源有限公司的厂房仓库。原本

那个公司做的是甲醇汽油的业务，有正规资

质，但因为生意不好，在2016年时倒闭了。

这时，黄某某等人，就决定租用这家公

司的厂房，继续生产经营甲醇汽油的业

务。但是，甲醇汽油依旧没有市场，2017

年，他们决定“曲线致富”。

2017年3月，他们开始使用石脑油、

芳烃等原料生产“调和汽油”，并以92号或

95号汽油的名义非法销售。为了逃避警

方追查，2018年6月份开始，黄某某等3人

又成立舟山华麟化工公司，继续利用原场

地生产经营调和汽油。

根据目前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该犯

罪团伙一直在利用原公司有生产销售甲醇

汽油合法资质的掩护，明面上是生产销售

甲醇汽油，暗地里则非法生产经营调和汽

油。并且，甲醇汽油和调和汽油，肉眼无法

判别，因此他们才得以“幸存”。

经查，黄某某等人前后共生产经营调

和汽油约2万余吨，涉案金额1.1亿余元。

而这些调和汽油主要流向浙江、安徽、江苏

三省的部分私营加油站点，少部分销售给

蒋某元、闵某彬等地下加油点。

据悉，长兴县公安局将深挖该犯罪团

伙的销售网络，落地查证非法销售终端，查

明调和汽油去向，尽最大可能消除流至社

会上的该批调和汽油的潜在危害。

链接：
调和汽油的概念及危害性

调和汽油并非大型炼厂生产，而是用石

脑油、芳烃等原料调和而成，因此成本比正

规汽油要低很多。由于汽油的国家标准比

较简单，调和汽油经过配比处理可以达到国

家标准，但实际上调和汽油所含的杂质较

多，长期使用调和汽油，将会导致腐蚀发动

机系统和排放系统，直接影响汽车发动机正

常工作。同时，汽车燃烧调和汽油会导致油

耗增加，尾气超标，造成空气污染。

《人民法院报》时满鑫

12月11日上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被告人陈基鸿等人合同诈骗、信用

证诈骗等案一审公开宣判，数罪并罚，判

处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罚金

30亿120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基鸿有期

徒刑2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其他被

告人江平、杨悦、陈旭军、刘先洲、袁妮、

张家春、薛键、王文宏、黄义发分别被判

处 10 年至 3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基鸿于

2004年9月注册成立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基础，先后实际控制经

营60余家境内外公司。2012年11月至

2014年5月，在“德正系公司”明显不具备

还款及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为持续获

取资金，按照陈基鸿的指使、授意，被告人

江平、杨悦、陈旭军、刘先洲、袁妮、王文宏、

黄义发采取重复编排货物信息、私刻印章

等手段共同伪造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大

港分公司、烟台港集团蓬莱港有限公司氧

化铝、铝锭、电解铜仓单、转货证明等货权

凭证，并使用伪造的货权凭证欺骗在国际

上具有较高信誉的仓储监管公司出具监管

仓单，或者通过贿赂被告人张家春、薛键出

具内容虚假或超出库存数量的仓单、核库

确认书等证明文件，并利用上述虚假的仓

单或证明文件，以“德正系公司”名义与大

量国内外公司签订销售、回购合同，或欺骗

其它公司为“德正系公司”提供担保等方

式，骗取多家公司资金共计123亿余元（其

中2.7亿余元未遂）；此外，还通过重复质

押或将上述伪造货权凭证质押于银行等方

式，骗取13家银行贷款、信用证、承兑汇

票，共计36亿余元。上述资金大部分用于

归还银行借款、利息和其他到期债务。

2004年至2014年，“德正系公司”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分别向被告人张家春、薛键及

毛小兵行贿。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德正资源

控股有限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伪

造货权凭证签订合同等方式，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构成合同诈骗罪；采取重复质押

或伪造货权凭证质押等方式，骗取银行信

用证、承兑汇票，其行为分别构成信用证诈

骗罪、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构成单

位行贿罪。被告人陈基鸿作为公司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除组织、领导上述犯罪行为

外，还以单位名义诈骗银行贷款，数额特别

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合同

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骗取票据承兑、金

融票证罪、单位行贿罪、贷款诈骗罪。其余

9名被告人作为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所涉罪名均成立。法院根据被告单位及各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

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并判决查扣在

案的涉案资产依法予以拍卖，所得款依照

相关规定处置后按比例退赔被害单位。责

令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继续退

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并继续追缴相关

违法所得。

宣判后，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被告人陈基鸿等人当庭均表示不

上诉。

地下加油点

“德正系公司”诈骗案昨日宣判
涉案公司被罚逾30亿元 主犯获刑23年

隐藏在小区里的加油点每升便宜1元
你以为占了便宜？“调和汽油”了解一下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张文宝 陈谊

在长兴，有两个加油点常年低价

加油，每升比外面便宜1元，从不打

广告，来加油的车却络绎不绝。

这两个加油点，便宜了司机，却

吓坏了周边居民。原来，这都是地下

加油点，不仅没有安全措施，油桶更

是直接放在改装的商务车后面，周边

居民惊得直接向长兴县公安局发出

了“急急急”的举报。

昨天，长兴县公安局召开新闻通

报会通报此案。警方成功摧毁这个

非法生产经营调和汽油的犯罪团伙，

查封非法生产经营成品油企业1家，

捣毁地下加油窝点2处，扣押油罐车

1辆、非法改装加油车3辆，查获待销

售成品油200余吨，刑事拘留犯罪嫌

疑人14名。

改装的面包车卸油状态

租用的仓库油库


